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1, 10(2), 174-178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1.102032  

文章引用: 沈国琴. 赫费对全球化时代人权的解读[J]. 哲学进展, 2021, 10(2): 174-178.  
DOI: 10.12677/acpp.2021.102032 

 
 

赫费对全球化时代人权的解读 

沈国琴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1年5月22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14日；发布日期：2021年6月21日 

 
 

 
摘  要 

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复杂的权利。赫费认为人权的分析必须进行道德、法律及政治的多重思考。

他将人权理解为世界社会不同法律体系的一种调节性媒介，强调人权在全球法律协议的机制化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并提出了人权全球机制化运作的五条可能路径。赫费对人权的精深研究，为人们思考全球

化时代的人权提供了别样的启示。 
 
关键词 

赫费，人权，全球化时代 

 
 

Höffe’s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Guoqin S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y 22nd, 2021; accepted: Jun. 14th, 2021; published: Jun. 21st, 2021 

 
 

 
Abstract 
Human rights are basic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complex rights. Höffe believes that the analysis of 
human rights must involve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of morality, law, and politics. He understood 
human rights as a mediator of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society, emphasized that human 
righ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lobal legal agreements, and proposed 
five possible paths for the global institutionalized operation of human rights. Höffe’s in-depth re-
search on human rights provides a different kind of enlightenment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 hu-
man righ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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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特弗利德·赫费(Otfried Höffe, 1943-)是当代德国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家。他的政治哲学克服了法

和国家实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在基础哲学的层面上构建了与功利主义相反的正义新范式，提出

了世界共和国的构想，回答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存的正当形式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本文聚焦于赫费对全球化时代人权的看法。他认为，探询一个法律概念提出的世界有效性的缘由，

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显然取决于两件事：其一，该诉求如何起作用，即赋予其有效性的所有可能方式中的

哪些符合其意义，哪些则不合理。其二，什么是具体的规范性内容，什么是对所有人均具有约束力的，

且被所有人认可的规范性诉求？对于这些问题，赫费尝试用一种具有真正合法性的论据来作答，该论据

寻求一种跨文化不变的有效性标准。 
人权与全球法律这一主题，可从两方面加以探讨：一方面，人权作为一种普遍的诉求而被法律化；

另一方面，借助世界的法律发展进程，探询此种进程与人权之关系。赫费《全球化时代的民主》一书的

功绩之一便是探讨了人权法律化的一系列问题，下面对此加以阐述。 

2. 普遍的人权及作为全球法律调控媒介的人权 

赫费认为，“现代政治设计的中心点，从宪法史上来看，是每个人以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要求获得

的主体权利”([1], p. 280)。也就是说，人权是人作为对别人所具有的要求。但人权是复杂的权利。它一

方面具有道德维度，就此而言，它是先于国家而在道德上得以证实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权只有作为政

治上设定的司法权才具有完全意义，因而对于人权的分析必须进行道德、法律及政治的多重思考。从道

德角度讲，所有人在无须取得特殊业绩或显示特殊性的情况下，均享有人权。人权保护个体的生命与自

由，首先反对国家的任意暴力以及由第三者所运用的武力，因而它也确保了同等的法律与政治参与，最

终也使人有权达到相同的社会参与度。 
荷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格老秀斯(Hugo Grotius)第一次使用了“人权”一词，并在其名著《战

争与和平法》[2]中专章论述了“人的普遍权利”。而人权作为一个普遍的政治概念，是十七、十八世纪

由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而提出的。十七、十八世纪时，新兴的资产阶级

随着经济上日益强大，越来越不满足于在政治上受歧视的地位。为了对抗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权、

君权和等级特权，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掀起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

口号便是：人人都是天生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

权利；剥夺或放弃这些权利，就是剥夺或放弃做人的资格。 
鉴于此，赫费强调人权适用于所有人，人权不仅是普遍主义的，而且也是平等主义的。任何人都不

能被剥夺人权，人权具有绝对性。然而他认为，此种先于国家的道德权利的人权只是弱权利，因为它不

能被起诉，只是道德上得以证实与确保。在某些情形下，它对人们而言具有一种决定性价值，但在别的

一些情形中却发挥不了作用。在现有法律制度的背景下，应将人权向合法权利转变，以弥补上述不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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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观之，在赫费心目中，保护人权体现了每个人的诉求，因而它对每个个体而言，是同等地好。

赫费在元伦理的层面上系统地谈论人权，将人权理解为由普遍的法律原则所确定的，而不是在具体的单

个法的层面上谈论人权，并且将人权的言谈诠释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立场。 
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赫费认为，全球的人权制度化需要多视角的构想，需要设计各种不同的制度

化方案，同时也需要对这些构想进行比较与均衡，也就是说，需要在单个国家的法律秩序、国际法律制

度、正在构建的全球法和道德公众间进行协调，因此赫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权可理解为世界社会自

身不同法律体系的一种调节性媒介。在无须设定一个中央的以及最高的调控主管机构的情况下，人权可

从两方面对法律进行反思性的自我调控：一方面，分散的、区域的或部分全球的道德公众更新道德义务：

倡导合理的法律，反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维护个体利益。由此起到滤波器和放大器的作用。之所以

是滤波器，因为人权让不同的道德层面提出的抗议回到了普遍道德的高度；之所以是放大器，因为人权

能使道德具有法律约束力。 
另一方面，人权有助于作出政治方面的决策。将在宣言中宣布的人权转变为合法权利的过程需要

许多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在民族层面基于各国间的协议，在国际层面在跨国的机构框架中作出。渗透

着民族与国际法以及道德上得以证实的人权在此也具有滤波器和放大器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人权将政

治能量限于确实重大的以及严重的侵犯人权现象。在此方面，政治上不能要求扩大人权目录，而是对

其浓缩；另一方面，加强对于尊重人权行为的保护和必要的预防，凭借有限的资源使得此种保护更具

有持续性。 
可见，赫费的人权观将法的制宪性正义性与法实施的正义性关联在一起，因为依他所见，人权通过

提供具有合法性标准的普遍法律命令在全球范围内履行系统约束力，确定了全球的禁忌。赫费对人权的

论证如同禁止杀人这样普遍的道德禁令，较为令人信服，也使其基础哲学的法伦理方案颇具新意。 

3. 人权在全球法律协议机制化过程中的作用 

赫费将全球化称为多方面的进程。在这些进程中，宗教与民族的限制被消除了，产生了各种全球效

应与成果。在经济、文化以及交往等的全球进程中，法律亦日趋全球化。赫费用法律社会学及法文化社

会学来分析这一进程。前者区分三种法：国家法、司法与社会法。后者依据法律形式、法律机制、行为

者的法律行为与法律意识来分析法文化。于是世界社会中法的各种形式、各种法律的渊源变得清晰。在

此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社会中的法律自身亦具有差异性：除古典的、在民族国家法秩序中区域性适用的

实证法以及借助国际协议构建的或打上国际协议烙印的国际法外，尚有从私人政权产生的一种全球法律。

赫费以一种特别的意义谈论全球法律。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与商业交往中，在别的全球交往与活动进程

中，在经济运营商之间私人的、分散的、不被公众知晓的隐形的法律协议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法

律。在没有经典的法律制度，没有立法者及通常由强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运作的情况下，此种“软法律”

起到了法律作用。 
一方面，在遇冲突情况时，全球法律机构不是依据实证的、系统化的法律规范进行裁决，以实施国

家获准的制裁，而是在各个行为者间约定的仲裁机构作出协商好的制裁的判决。因此可以说，相较于经

典的国家内部法律，全球法不太稳定，缺少规范性。正因为如此，全球法具有更大的柔韧性，更高的应

变能力和更高的成本效率，因此被推荐用于理性的利益追求(法律的经济化)。 
另一方面，看起来有利的也是引起抱怨的原因，有利的即为全球法律与经济利益以及实际参与者的

利益紧密耦合，但无法保证此类全球法律协议不会以牺牲第三方为代价，或违反重要的、普遍接受的道

德标准。因此，全球法律受到来自第三方重新定位的压力：单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国际法协议旨在将全

球法律协议纳入其制度，在这些重新定位尝试中，许多结构上的困难变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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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个国家的法律仅保护各自公民的权益，对非本国公民的违法行为无能为力。此外，全球法

律与单个国家的法律不兼容。法律体系通常依据缔约方的利益确定，并不总是依据相关人员的正当利益

进行选择。 
第二，经典的国际法源于作为法律主体的主权国家，这种特殊性也影响到全球法律协议的重新定位，

赫费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第三，即使通过民间的世界公众的行为来实行全球法律的重新定位，也会体现结构的独特性。此种

独特性会导致全球法律的再道德化。 
鉴于此，赫费认为，就全球法律协议而言，较为理性之举为借助预防性的规范性措施来避免一些不利

因素。为了使不同的起点标准化，人权似乎是适当的工具。赫费的论点是，从全球法律行为者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一种超越各自实际动机的人权进行定位，能加强全球法律制度的标准化，这亦符合人们理性的自身

利益。这方面的标志便是国际企业自愿承诺遵守具体的人权标准。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
倡议的全球契约也致力于此。从这一层面而言，人权在全球法律协议的机制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赫费赋予人权一种跨文化有效的理论形式，人权是在脱离文化特殊性的情况下，即在一种

对文化持中立态度的人类学中构建的。它具有普适性，能推进全球法律协议机制化进程，改变国际法律

秩序，从而影响世界诸多国家的宪法，也从实际层面改变了主权国家作为集体行为者在国际舞台上交遇

的关系。 

4. 人权全球机制化的路径 

赫费认为，为了从弱的道德权利过渡到法律上得以证实的权利，不必援引道德义务。追求一种弱的

道德权利的合法化，也就是说，追求一种权利的法律地位是参与者的自我利益所在。在立法过程中，政

治参与权具有建构性意义。在核实既定和已颁布的法律制度的合法性时，道德具有消极的指示性效果：

非正义的法律秩序被视为不合法。在这方面，道德理由与立法及运用法律的合法程序的理由相抗衡。在

极度不公正的情况下，道德思考对评估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可以说，赫费将道德及法律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涉及到法律化时，道德理由退居第二位，但道德理由能修正机制化建议。为在一个全球的法秩序框

架中提高对人权的保护，同样应分别考虑机制化建议，因而，赫费提出了人权全球机制化如何运作的五

条可能路径，它们可概括如下： 
第一，世界公民权利的直接机制化。从纯粹的道德角度看，公民权利向世界公民权的转变似乎已出

现。国家公民及世界公民间没有任何特别的差异。 
第二，所有国家的民主化。一个同样显而易见的、精制的解决方案是将全球人权视为单个国家广泛

的制度化及民主化，同时避免世界国家：地球上的每个国家建立相应的基本的法秩序。这一法秩序将普

遍的人权转化为国家内部的有效法律。这一规避方案初看上去非常巧妙，但它同样有软勒：首先提出的

问题是，单个国家广泛的制度化及民主化是否总是需要具体化？另一方面，如何在全球范围解决国家间

可能的冲突，虽然冲突也是基于人权([4], pp. 285-286)。 
第三，联邦制的世界共和国。这个解决方案便是目前许多学者倡导的一个联邦制的世界共和国模式。

在此方面有许多不同的模式，这中间赫费在《全球化时代的民主》一书中提出的模式无疑最具代表性。

在赫费看来，一种联邦制的、辅助性的世界共和国其内部建制与目前拥有单个联邦州的联邦德国的建制

相仿，只不过是将此种建制拓展至全球层面，即它拥有世界性政府、世界性议会及世界性参议院以及一

种世界的法秩序。在这样的法秩序中，人权作为每个人的全球的基本权利已制度化。这样的世界共和国

能实现所有的道德诉求，因而被赫费理解为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要求。赫费尝试将其建议作为一种现实的、

但“尚未到来的乌托邦”([1], p. 388)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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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赫费这一提议的重要性在于授予规范一种定向模式。该提议由道德方面重要的理由推

动，而法律及政治仅仅起着实现道德准则的作用，如在其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为实现正义，得建立

起公共权力的总和，即法制国家”([4], p. 102)。 
第四，国际法方案。在国际法的框架中设计人权的全球法制化，这样的构想体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

现实主义的方案。由于在目前的国际法中，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主权国家是法律的主体。国际协议不会

超越合作伙伴的合同关系，这一构想在现实中得到了提升，但另一方面再次失去了规范性：合法的人权

保护取决于各国各自的权力利益。这一点由这一经验揭示出来：恰恰个体需要合法的人权保护之处，人

权最少从法律上得以确保。目前正在尝试将主权国家的法律转变为与个体的人权相宜的国际法律，借助

此举寻求在这方面进行改善。 
第五，全球法律。随着多方面的全球化进程，全球的法律制度正在形成。赫费认为这一路径一定程

度上亦能对世界的人权机制化产生意义[5]。 
在指出了这五条路径之后，赫费强调，这些解决方案虽然在规范性方面不完全一致，道德层面上又

相互冲突，但它们彼此纠正与补充，且具有不同的实现概率。但从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所提及的五

条可能路径中，赫费较为倾向于通过建立联邦制的世界共和国的途径实现人权的全球机制化，因为构建

一种符合道德的全球性的普遍的法权体系是赫费政治与法哲学之旨归，在他看来，这样的一种法权体系

能充分保障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不被改变，能保障国家在行使和运用权力中不断地增强其合法性，能有

效地保护人权，从而使人权的全球机制化最终得以实现。 

5. 结语 

不难发现，赫费对人权的阐释迎合了一种全球民主的构想，且主要体现在它将国家间的政治、经济

与文化联系标识为一种真正的政治领域，此种联系超越了法律和非军事维和的核心领域。在赫费心目中，

只有在全世界的民主宪政国家中，才有充分的人权。虽然这一点目前尚未完全达到。然而通过人们的共

同努力，在一个可能的未来世界中，应该会出现一个全球的民主宪政国家。为证明这一点，人们必须推

定人权道德上的生存权利。赫费认为，可以设想一种诸如人权等充分予以实现的世界状态，并将此种世

界状态与人权没有充分实现的世界状态作一比较。 
可以说，赫费对人权的精深研究，为人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人权提供了别样的启示。维护和保障人

权是一项基本的道义原则。人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人心并得

到拓展的：从保护宗教少数者、禁止奴隶制到国际劳工保护，再到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国际法的发展过

程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人权保护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人权保护逐步被国际化。赫费对人权的阐述，提

醒人们，通过探讨国际人权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人权保护的实施机制，可以廓清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界对

国际人权领域诸多问题的含混之处，更好地贯彻实施全球化时代的人权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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